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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南

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石科技”、“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2022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

见： 

一、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0号）同意注册申请，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385,650.0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111.5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934,999,975.00元。扣除承销费等发

行费用（不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

币6,909,797.80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28,090,177.20元。上述募集资金

业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天运 [2020]验

字第90086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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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

已支付金

额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余

额 

1 

南京药石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京研发中

心升级改造

项目 

30,300.00 30,300.00 17,557.29 13,650.27 

2 
山东药石药

业有限公司 

药物制剂生

产基地建设

项目 

35,200.00 34,633.96 4,923.40 30,387.50 

3 

南京药石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流动资

金 
28,000.00 27,875.06 27,947.25 - 

合计 93,500.00 92,809.02  44,037.77 

注 1、上表所列“募集资金已支付金额”不包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余额”包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 

注 2、上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因四舍五入所

致。 

（三）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基本情况 

1、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基于业务发展进程及整体资金需求的情况，拟变更“药物制剂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34,633.96

万元，截至2023年3月31日，已经支付金额4,923.40万元，待付金额1,104.28万

元，剩余募集资金29,283.21万元（包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具体金额以

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该项目变更后，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

于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项目“创新药及关键中间体CDMO建设项目”的建设，

该新增募集资金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负责实施。 

2、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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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创新药及关键中间体CDMO建设项目”将

在浙江晖石现有厂区内建设，不需要新增土地，目前已经完成前期可行性研

究，正在办理投资项目备案手续。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一）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计划建设符合国内、国际 GMP 标准的现

代化药物制剂生产车间，对下游制药企业提供覆盖前期药物发现阶段及后期药

物临床开发及商业化阶段的一站式CDMO服务。该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山东药石药业有限公司，项目预计总投资为40,376.97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34,633.96万元，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内。项目已完

成项目的立项备案、环评等报批事项，且已取得项目实施地土地使用权证。预

计该项目投入运营后，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4.00%，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72年。 

具体构成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占项目投资总额比

例 

是否使用 

募集资金 

1 工程建设投资 19,265.59 47.71% 是 

2 设备投资 18,264.00 45.23% 是 

3 预备费投资 1,125.89 2.79% 否 

4 铺底流动资金 1,721.49 4.26% 否 

合计 40,376.97 100.00% - 

“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34,633.96万元，截至

2023年3月31日，已经支付金额4,923.40万元，待付金额1,104.28万元，剩余募集

资金29,283.21万元（包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2019年6月，为完善产业链布局、补足药物制剂生产短板，打通一站式 

CDMO 服务最终环节、全方位满足下游客户的全产业链产品和服务需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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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实施“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先期使用分自有资金启动项目建

设。该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药石药业负责实施，原计划建设符合国内、

国际 GMP 标准的现代化药物制剂生产车间，并配套相关研发、生产、检测设

备，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客户提供CDMO制剂服务。项目自立项以来，公司积极

筹备项目建设，通过加强前端制剂研发平台建设、推动原料药——制剂一体化

项目的导入，持续提升制剂服务能力。目前，该项目拟建固体制剂车间已经部

分建成，配置了片剂和胶囊剂生产线、瓶包装和泡罩包装线，能满足微粉化、

热熔挤出、喷雾干燥、干法制粒、湿法制粒、压片、包衣、胶囊填充等工艺需

求，可开展部分固体剂型的中试、验证和商业化生产，车间已于2022年6月过了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核，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由于该项目后续拟建设的注射剂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较

高，特殊剂型、复杂制剂等高端注射剂型的开发周期较长，而公司截至目前储

备的制剂CDMO项目以口服固体制剂居多。在综合并审慎考虑整体发展战略前

提下，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尽早获得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公司拟对该募集资金项目用途进行变更，在扣除该项目

相关采购服务合同的尾款后，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至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剩余建设内容将根据客户拓展、项目储备及研

发进度等情况灵活调整，以公司自有资金分阶段投入建设。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方案 

截至2023年3月31日，拟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已支付金

额 

（2） 

待支付金额 

（3）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 

（4）=（2）+

（3） 

募集资金剩余金

额 

（注2） 

药物制剂生

产基地建设

项目 

34,633.96 4,923.40 1,104.28 6,027.68 29,283.21 

注1、待支付款项主要系募投项目相关采购服务合同尾款、质保金等； 

注2、募集资金剩余金额包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具体金额以“药物制剂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实际转出至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创新药及关键中间体CDMO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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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四、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公司拟将剩余未投入的募集资金29,283.21万元

（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余额为准）用于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项目“创新药及

关键中间体CDMO建设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创新药及关键中间体CDMO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七路11号 

4、项目建设周期： 36个月 

5、项目投资概算：48,634.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45,134.00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3,500.00万元。 

6、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将对现有505及506车间进行扩建，增添生产设备、

公用工程设备、环保设备等，满足原料药、关键中间体及CDMO项目生产需

要。 

（二）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朱经伟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七路11号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8日营业期限至：2009年11月18日至2059年11月17

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危险化学品生产；药品委托生

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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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生产（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为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资产总计 120,527.00 121,787.67 

负债总计 73,336.75 69,699.73 

净资产 47,190.25 52,087.94 

- 2022年 2023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65,152.69 19,056.38 

净利润 9,529.88 4,897.69 

注：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年3月31日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下游市场快速增长的CDMO服务和产品需求，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

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近年来，全球医药产业精细化分工程度进一步加深，CDMO、CMO、

CRO、CSO等合同外包服务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在人口规模大、政策支持力度

较强以及相对成本优势等有力因素影响下，亚太地区CDMO市场规模在全球范

围内增速较快，我国作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CDMO市场规模增长的主要来源。

受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消费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

入等因素影响，我国CDMO市场规模预计保持高速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CDMO市场规模已达473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1,571

亿元，2030年将达到3,5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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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下游市场快速增长的CDMO服务和产品需求，为本次募投项目

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公司深耕行业多年，积累了大量优质客户资源，为本次募投项目的成功

实施提供重要客户保证 

由于药物研发生产全产业链复杂程度较高、时间跨度较长，同时对药物研

发的保密性以及生产工艺的一致性等方面具有较高要求，因此制药企业更换供

应商的转换成本较高，倾向于与合作良好的供应商形成贯穿药物开发全流程的

深度合作关系。鉴于药物生产的较高质量或服务要求，供应商进入大型制药企

业的供应商名录需要历经流程较长，但一旦成功进入其供应商名录后则可以在

相对较长的时间周期与其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具备加强合作深度与广度的

有利条件。 

经过多年经营，公司凭借较强的技术实力、优良的产品及服务在全球范围

内积累了较多在医药领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下游客户。在世界范围内，公司

与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上述合作伙伴

在全球范围内具备旺盛的药物研发及生产需求。通过进一步加深公司与相关战

略客户的合作程度，将合作领域从药物研发延伸到临床及商业化阶段的CDMO

服务领域，将为本次募投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重要客户保证。 

3、强大的技术能力及人才储备，为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技术和人力保障 

作为技术创新推动型企业，公司注重技术的积累与技术团队的建设。在技

术积累方面，公司积累了不对称合成技术、超低温反应技术、氟化技术、微丸

包衣技术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在技术团队方面，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组成了

一支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专业技术团队。其中，核心技术人员在化学制药领

域具有深厚的专业教育、学术背景，同时具备在罗氏、诺华、默沙东、葛兰素

史克、勃林格殷格翰等知名跨国药企的药物开发、管理经验。本次募投项目的

成功实施具备充分的人力保障。 

此外，公司在中间体、原料药、制剂等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新型核心技术积

累，如连续流工艺技术、微填充床技术以及生物催化技术、非均相催化、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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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等。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化学和工程技术创新团队，与CDMO工艺开发、

工艺安全评价、分析方法开发及质量控制、EHS、QA等团队紧密合作，为客户

提供从研发到商业化的创新工艺及生产解决方案。本次募投项目的成功实施具

备充分的技术保障。 

（四）项目必要性分析 

1、有效进一步提升公司CDMO服务能力，为公司快速发展的CDMO业务提

供产能基础，充分满足下游客户需求 

当前，我国CDMO行业发展迎来历史机遇期，CDMO服务的开展对中间体

及原料药的产能具有较高依赖，而可实现的产能水平则是下游客户选择CDMO

服务商的前提性因素，产能限制将直接制约CDMO厂商的业务发展。公司作为

全球小分子药物领域全球领先的创新型化学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与国内外诸多

大型生物医药企业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在与前述大型客户的合作过程中，随

着业务发展，下游客户对CDMO业务的服务内容及规模需求不断提升，新药研

发企业对研发项目的推进速度要求亦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公司客观需要迅

速补充中间体、原料药CDMO服务能力，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粘性，

并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形成有效协同，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中间体及原料药的车间建设标准较高，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前置审评

工作较多，EHS、GMP等认证要求较为严格，且试运行、竣工验收及产能爬坡

周期较长。在此情况下，通过本项目建设，积极拓展中间体及原料药产能，成

为公司未来CDMO业务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深化CMC一体化布局，提高创新化学技术应用于规模化生产能力 

“药石研发”助力客户加速新药研发进程，已经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和品牌影响力。公司深耕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核心技术和化学工程专业能

力，形成了亦成为公司中间体、原料药、制剂CDMO服务流量入口。“药石制

造”业务发展的重点在于CDMO产能规模保障、质量及EHS体系建设、新技术的

规模化应用等，在全力保障客户临床试验样品供应的同时，更为临床药物进入

商业化做好规模化供应准备。在“药石研发”的基础上，本项目将建设具备药物



 

 9 

开发能力的工程技术中心，结合公司持续积累的创新化学技术的开发应用经

验，实现在更短的时间内设计、确定更优越创新工艺路线，并结合扎实的分析

方法开发、固态化学研究、工艺安全评估等能力，全面提升公司相关CDMO服

务能力。 

通过本项目建设，公司可实现CDMO服务能力拓展、质量及EHS体系持续

建设完善，保障客户项目所需产品的合规、稳定、持续供应；通过本项目工程

技术中心建设，将连续流化学、微填充床、多相催化等创新化学技术应用于规

模化生产，发挥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药石制造”独特优势，进一步打造

“药石研发”+“药石制造”双品牌。 

（五）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49 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5.79 %，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六）项目所涉及的备案、环评等程序 

本项目在原有厂区内进行，不涉及新增土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可行性研

究，投资项目备案、安评、环评等行政审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至新增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是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夯实公司在创新药原料药

及中间体CDMO业务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增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提供

强有力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变更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药物制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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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项目”变更，并将该项目剩余资金投入“创新药及关键中间体CDMO

建设项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事项是基于公司业务整体发展布局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事项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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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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